附件1：
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复试实施细则

（一）待考：考生至少提前30分钟登录QQ复试群，并进入网络复试平台，调试好设备，待考。
（二）面试流程
1.通过复试平台向考生发送复试邀请；
2.考生进入复试房间后，复试考核小组组长第一时间发布提醒：将房门落锁，如中途有其他人员闯入，视为作弊；
3.面试考核小组成员依据考核内容与学生发起会话，时间原则上不少于20分钟；
4.复试考核小组成员在面试过程中对每一位考生做好记录，每位考生复试结束后，复试考核小组成员按照评分标准对各自负责的复试项目、依据《综合考核内容及评价指标分值表》对考生进行评分；
5.复试小组助理协助复试组长做好复试工作，并维持好网上复试秩序，保障待考考生顺利连线考试房间。
（三）其他要求
1.网络远程面试，不体现考核小组成员及考生姓名等表露身份的信息，使用系统生成的面试编号标注。
2.复试全程录音录像。音像材料由复试小组组长、研究生院招生负责人、纪检人员签字密封后存放于保密室，存放时间不少于3年。
3.考生面试前需网络签订《诚信复试承诺书》，一旦发现违反承诺事项者，取消录取资格。
4.面试过程中考生不允许截屏、拍照、录像，不允许采用任何方式变声、更改人像，不允许将面试图像视频资料上传互联网，违反规定将取消录取资格。
5.若发现顶替的考生，以复试0分计并上报研究生院，研究生院按规定做相应严肃处理。
6.所有复试考核小组成员不得将手机等通讯设备带入复试考场，复试过程中严禁登录QQ、微信等即时通讯平台，严禁与考生以外的人员通讯联系。
[bookmark: _GoBack]7.复试结束后，复试考核小组秘书及时统计所有考生面试成绩，填写“复试考核表”，复试考核小组组长填写复试意见，小组秘书于4月6日将复试考核表及其他复试原始记录材料一并上交。
